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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必修科目學分 任選必修科目學分 應修學分 

中國文學史（6 學分） 

文字學（4 學分） 

中國思想史（6 學分） 

歷代文選及習作（6 學分） 

聲韻學（4 學分） 

詩選及習作（4 學分） 

詞選及習作（3 學分） 

曲選及習作（3 學分） 

合計 32 學分 

16 學分 至少16 學分 

 


